
永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永春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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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市监〔2023〕9 号

关于开展评选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

“诚信单位”活动方案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、消委分会、个私协分会：

现将《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“诚信单位”评选活动方案》

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

永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永春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

永春县个体私营企业协会

2023 年 2 月 8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文件
件



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“诚信单位”
评选活动方案

为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我县《关

于在全县开展“全面提振精气神 奋勇争先展新貌”行动方案》，

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、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，促进社会诚信建设，

结合中消协提出的 2023 年消费维权年主题“提振消费信心”，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、县个体私营企业

协会决定在全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中联合开展 2021-2022

年度“诚信单位”评选活动。为认真组织实施这次评选活动，增

强广大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诚信意识，树立诚信典型，推广

诚信经验，营造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风尚，提振消费信心，全面

促进消费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现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活动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

重要讲话精神，引导和促进企业增强信用意识，诚信文明经营，

履行社会责任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在全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中

营造诚信经营的良好风尚，通过推出一批诚实守信的企业典型，

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打造更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，全面促进

消费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

成立县“诚信单位”评选小组（以下简称评选小组），负责

“诚信单位”的审查和评定工作。县“诚信单位”评选小组成员

名单详见附件 1。

三、评选对象

凡永春县内登记注册、生产经营满 2 年以上（即 2021 年 3

月 1 日前登记注册）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均可参加“诚信单

位”的申报。

四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积极参加法治教

育，守法经营，照章纳税，评选年度内无有关国家机关处罚记录，

无违法犯罪行为；

（二）文明经营，礼貌待客，公平竞争，优质服务，遵守经

营活动规范，维护市场经营秩序，信守服务承诺；自觉抵制假冒

伪劣商品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具备良好的文明经营形象；

（三）具有开拓进取意识，善于改革创新，生产经营规模逐

步扩大，经济效益显著，生产、质量、财务、人事、安全等管理

制度健全，银行无恶意拖欠贷款记录；

（四）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措施落实，防范体系健全。集体和

睦、邻里团结，积极参与和谐社区、文明社区建设，关爱员工，

无恶意劳资纠纷，企业安定团结，坚持高质量发展；

（五）积极参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消委会、县个私协会

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积极配合处理投诉，认真履行会员义务，带头

规范经营。



五、方法步骤

全县“诚信单位”的评选活动，从即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20

日结束，共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来进行：

（一）宣传动员阶段（2 月 10 日至 2 月 18 日）

各股（室）所、消委分会、个私协分会要按照要求，抓好宣

传、动员，广泛宣传开展“诚信单位”评选活动的重要意义及条

件要求，增强广大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参加评选的积极性，为

评选活动的顺利开展营造氛围创造条件。

（二）评选申报阶段（2 月 19 日至 2 月 28 日）

凡符合参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，按自愿申报的原

则到辖区市场监管所申报参加“诚信单位”的评选。以辖区所为

单位，推荐“诚信单位”数量计划详见附件 2。

在申请报名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“诚信单位”申报表；

2.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各类法定生产经营

许可证书；

3.注册商标及近三年各种奖励、荣誉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；

4.市场监管部门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（三）审查评定阶段（3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）

1.各市场监管所、消委分会和个私协分会要对申报参加评选

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进行资格进行初审，出具审查意见，向

评选活动办公室推荐并报送候选材料。



2.确定“诚信单位”拟定名单，经征求有关单位后，由评选

小组研究审定，进行公示，征求意见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正式

“诚信单位”名单。

（四）表彰授牌阶段（3 月 11 日至 3 月 15 日）

对评为“诚信单位”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名单，将通过

新闻媒体在全县予以公告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各市场监管所、消委分会和个私协分会要重视抓好“诚信单

位”评选工作，所长要亲自抓，精心组织，周密安排。要严格按

照评选标准和条件，把关审查，注意推出和树立不同规模、不同

行业的典型，以保证其广泛性和代表性。要大力宣传“诚信单位”

评选活动的目的和意义，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评选活动中来。

坚持自愿申报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保证整个评选活动

的科学有序进行。参评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要按照评选条

件，如实申报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同时，要求受表彰的单位不得以

表彰机关的名义作商业宣传。如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其参评资格及

“诚信单位”荣誉称号。

附件： 1.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“诚信单位”评选小组名单

2.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“诚信单位”推荐计划表

3.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“诚信单位”申报表

（联系人：吕志森 联系电话：23891028 ）



附件 1

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“诚信单位”
评选小组名单

为引导和促进企业增强信用意识，诚信文明经营，履行社会

责任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在全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中营造诚信

经营的良好风尚。经局党组研究，决定成立永春县 2021-2022 年

度“诚信单位”评选小组，具体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郭景良

常务副组长：颜光辉

副 组 长：周清宗 余爱民 林志平 苏荣臻 江慧荣

成 员：涂兴洙 姚再春 郑振佳 陈维川 郑星彬

黄劲松 黄增杰 黄华强 王永文 潘崇岫

陈智煜 周海量 孙琼梅 林齐鸣 朱铭锋

潘春永 蔡燕华 陈伟新 林海英 李伟炷

陈文博 郑志宇 官志强 吴默骥 邱巧君

林 菲 林 蓉 黄秀敏 郑建红 许阳洋

评选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执法大队三中队，负责组

织开展“诚信单位”评选工作。



附件 2

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“诚信单位”推荐计划表

辖区 数量 备注

一都 5

结合我县年度工作精神，

重点推荐“香、醋、瓷”

三大特色有根产业和轻

纺鞋服、机械制造、餐饮

食品等传统产业领域的

诚信单位。

下洋 5

坑仔口 5

锦斗 5

达埔 10

蓬壶 10

石鼓 10

五里街 10

桃城 20

岵山 5

东平 5

东关 5

湖洋 5

合计 100



附件 3

永春县 2021-2022 年度“诚信单位”申报表

单位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生产经营地址

注册时间 法定代表/联系人

所在辖区 联系电话

单位类型 □生产型企业□服务型企业□贸易型企业□其他

资产总额 万元 年销售收入 万元

单位各类法定生产

经营许可、商标注

册、诚信建设的主

要经验、成效与近

三年所获得的奖

励、荣誉等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评选活动，并

保证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愿

负全部责任。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评选小组意见：

年 月 日

评定结果 年 月 日


